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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土地产权保护传统对地方政府的新城建设效率

有重要影响。本文利用一套自己手工收集的城市层面的新城建设面板数据，并且与城市层面

的土地产权保护传统变量进行匹配，研究发现，土地产权保护传统好的城市，新城规划面积

更小、密度更高、离主城区更近。特别是，在 2009 年之后，当建设新城被普遍用来作为遏

制经济下滑态势的手段时，在土地产权保护传统良好的城市，其新城规划更有效率。本文的

研究结果再次印证了制度传统对经济产出效率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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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在当前中国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存在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现象（陆铭，2011）。

而在土地城市化的过程中，新城新区的面积和数量快速增长。地方政府普遍把新城新区建设

作为城镇化的抓手和突破口，但在总量上却导致新城新区规划标准高、投资规模大。大规模

建设的新城缺乏可支撑的高素质产业和人口，在竞争条件下难以实现规划目标，地方政府财

政压力增加、风险显化（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2013）。 
在通常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面积的扩张边界由土地的边际产出在城市产业和农业之

间相等来决定，因此，城市扩张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新经济地理学表明，城市经济中存在分

享固定投入（sharing）、劳动供求高效匹配（matching）、厂商和劳动力之间相互学习（learning）

三个规模经济效应，使得密度与距离两个变量成为影响城市发展效率的重要因素（Duranton 
and Puga, 2004）。高人口密度和接近市场有利于发挥高效率的分享、匹配和学习效应，从而

使城市能够避免浪费土地资源。遗憾的是，中国的新城建设并没有实现土地的高效利用。根

据本文收集的数据，新城的平均规划人口密度为 8090 人/平方公里，仅为 2000 年全国平均

城市人口密度的 63.5%。而在中国当前的土地制度下，城市的边界、新城的选址和规划都偏

离了土地的有效利用状态。由于在土地一级市场上，地方政府拥有很强的“谈判能力”，使得

征地成本被压低，进而使土地出让价格被压低。反之，在土地产权保护较好的城市，征地成

本和土地出让价格更接近土地的边际产出，使得地方政府采取更有效的新城发展模式。 
为了考察土地产权保护对地方政府新城建设效率的影响，本文建立了一套自己手工收集

的城市层面的新城建设面板数据，并且与城市层面的土地产权保护传统变量进行匹配。一个

地方的社会制度是有其历史传承的，基于这种认识，本文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的时间

作为农村土地产权保护传统的度量。我们发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的时间越早，这样

的城市土地产权保护传统越好，这些城市的新城规划面积更小、密度更高、离主城区更近。

特别是，在 2009 年之后，当建设新城被普遍用来作为遏制经济下滑态势的手段时，在土地

产权保护良好的城市，其新城规划更有效率。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节将介绍新城建设、城市发展的背景，并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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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介绍中国新城发展的现状与趋势；第四节建立模型，考察土地产权保护对新城建设模

式的影响；第五节比较了 2009 年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前后土地产权保护对新城建设模式的

影响；第六节是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检验；最后是本文的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 研究背景与相关文献回顾 

无论是城市的扩张还是新城的建设，本质上是将农业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的过程。在一

个竞争性的土地市场上，任何一块土地都会分配给能支付最大租金的人。在一个单中心城市，

不同行业面临不同的产出和成本函数，各产业依据其所能支付的土地价格自市中心向外分布

于城市的不同区位，而城市的边界最终收止于地块租金等于支付农业用地租金的位置(Von 
Thünen, 1826; Alonso, 1964; Mills, 1967; Muth, 1969)。城市人口增长、生产效率提升、居民收

入提高，产生了对城市居住和生产生活不断增长的用地需求，提升了城市中心地块的产出价

值和稀缺程度；而通讯、通勤、运输工具等技术发展方便了人们的职住分离，降低了城市生

产生活的成本和地块区位的重要性；产出和成本两端的不断变化，推动了城市边界的扩张 
(Brueckner, 2000; Glaeser and Kahn, 2004)。在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下，根据“中心-外围”城市

体系理论，对于单中心城市，当产品运输成本足够高或者产品的产出规模经济较低时，随着

人口的增长和离中心城市距离的增加，地块的市场潜力不断增长，城市会在市场潜力足够高

的外围地块出现次中心(Fujita et al., 1999)。 
在城市土地功能决定的理论模型中，均暗含着土地价格（租金）反映土地产出的条件。

科斯定理表明，在产权制度保证下，生产要素将在市场交易中被使用效率最高的人出价获得，

而要素的初始所有者将得到相应转让收益，资源在市场交易中实现了有效配置。这个结论也

适用于土地资源。如果土地产权明晰并且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开发商和初始土地产权所有者

可以自由交易，那么被征地者无法要求获取超额收益，否则开发商会选择其他地块；而开发

商也无法压低租金，否则会有其他竞争者进入。故完善的土地产权保护制度能保障土地资源

在市场交易中被有效配置。既有文献中虽然没有直接的研究来证实土地产权保护制度如何促

进了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但却有文献发现，有效的土地产权保护方便了土地交易、促进了

投资，从而影响了经济绩效(Besley, 1995)。De Janvry et al. (2015)发现农地确权改革并允许土

地自由交易后，增强了劳动力的流动性，优化了人地匹配程度，农地生产效率提升。程令国

等（2016）发现，在中国农地确权促进了土地流转，优化了土地配置，提升了土地利用效率。 
由于价格机制不健全、产权保护不规范、城市规划不科学，中国的城市扩张和新城建设

出现了一些低效率现象。首先，中国的土地交易未能实现市场的供需匹配，土地利用效率较

高的东部地区建设用地指标被收紧；土地利用效率不高的中西部地区建设用地指标富余，地

方政府出于追求经济增长和财政增收的目的，将大量土地超低价出让，致使土地利用效率低

下（陆铭等，2015；陆铭，2017）。其次，现行的土地制度缺乏有效的产权保护，征地价格

低廉。在土地公有制下，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当农业用地转为城市

用地后，由地方政府将地块使用权出让给投资方，并对原土地使用者提供相应补偿。中国的

征地制度是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以征收地块的农业年产值作为补偿基准而不是以地块潜在

的市场价值作为补偿标准，即使近年来各地已提高了征地补偿价格，但仍远低于土地的实际

价值。即使在经济较发达的浙江省，2014 年新执行的征地补偿标中，耕地、其他农用地（除

林地以外）和建设用地的一类地区最低补偿标准仅为 5.4 万元/亩，远低于土地被征用后的商

业价值。① 最后，中国还缺乏科学的土地规划。政府仅须对市场机制无法调节的不具排他性

的公共土地资源（如公园、绿地等）作出合理规划，而应将其他排他性的地块交由市场机制

配置。但现实情况是，国家总体层面的土地资源未按照市场供求规律来配置，2003 年后，在

人口大量向东部沿海集中的同时，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却相对倾向于中西部人口流出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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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间土地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和经济下行的重要原因（陆

铭、向宽虎，2014）。 
而在城市层面，地方政府用行政配置代替了市场机制对城市的功能分区和边界进行划分，

建设了大量规划标准高、投资规模大但缺乏可支撑产业和人口的新城新区。新城建设总量过

剩，选址、规模等严重偏离效率原则。根据我们搜集的新城数据，平均每个城市建有 2.5 个

新城；新城与主城区的距离中位值在 14 公里左右；全国各城市的新城规划面积中位值为 40
平方公里。同时城市扩张和新城建设所耗费的大量人力物力积累了巨额地方政府债务，埋下

了金融风险隐患（常晨、陆铭，2017）。 
虽然中国的城市扩张在总体上效率缺失，但不同的地区仍然有差异。对于个体层面，招

拍挂是城市建设用地出让的主要方式，投资方仍然需要考虑其投入和产出收益。一个城市拥

有越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且土地产权得到越有效的保护，土地配置越趋于市场竞争，出让价

格越接近该地块的潜在价值，而土地初始所有者越能获得较高的土地补偿，地方政府的征地

成本也越高，进而使得土地出让价格也越高。与程令国等（2016）更为关注近期的土地确权

不同，本文认为一个地区的土地产权保护有其长期的历史渊源。 
现代经济学研究表明，良好的产权制度对实现经济繁荣有重要作用(De Long and Shleifer, 

1993; Jones, 1981)。North（1981）认为，好的社会制度同时具有两大作用：支持私人契约关

系、对政府和其他利益集团剥削民众的行为进行限制，上述两个方向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两

大分支。大量文献佐证了，“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促进了经济增长。De Long和Shlerifer（1993）

使用欧洲第二个千年工业革命前的城市化数据发现，君主专制国家较非君主专制、君主立宪

制的国家，有着更强力的财政征税能力，专制压迫导致城市人口缩减，经济发展相对衰落、

国家财政收入相对缩减。Knack和Keefer（1995）、Hall和Jones（1999）、Acemoglu et al.（2001
和2002）通过使用衡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投资遭受各国政府盘剥风险的指标，发现拥有更好

产权保护制度，经济发展更好、人均收入更高。 
土地制度安排在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全世界的农业经济与社会发展、

现代经济制度形成有着重要影响。而这种影响因作用机制不同，在各国家有着不同的影响方

向。在拉美，政治精英和大土地所有者是同一批人，这部分精英群体作为既得利益集团会为

维持现状而阻碍现代社会制度发展，土地分配集中度和经济长期增长是负向关系(Sokoloff 
and Engermann, 2000; Engermann et al., 2002; Alston and Ferrie, 1999; 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8)。而当土地主和统治者分属不同群体时，大地主则能形成对统治者剥削的有效抵抗，

成为推动现代经济制度建立的组成力量。Dell(2010)利用秘鲁地主占有土地比例数据发现，

秘鲁当代经济发展水平和其早先地主占有土地比例也存在正向关系。North（1981）发现并

总结了制度变迁的规律，制度变迁存在“锁定效应”，制度会依据当前路径变化，积累形成根

本性的制度变迁。也就是说，早期的制度会对往后的制度产生影响。 
基于以上关于城市建设和土地产权文献的回顾，在本文中，我们提出的待检验假说是，

土地产权保护传统较好的城市，当地的地价更高，其新城建设更考虑资源利用效率，选址更

接近于主城区，规划的人口密度更高。 
 

三、 中国新城发展的现状与趋势 

本文将新城新区定义为：承载一定规模人口，并为其提供较完整的城市生产生活功能的

具有较清晰边界的片区。故本文所统计的新城数据是具有较为成熟的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新

城新区，不包含工业园区、大学园区、科技园区等“功能单一”的片区。本文手工搜集了截

止 2014 年年底在建或建成新城的规划，建立了全国 281 个地级以上城市（不含直辖市、拉

萨、近年新设市）及其所辖县已开建新城新区的规划数据，包括规划面积、规划人口、新城



区和主城区间的距离。规划面积和规划人口的数据来源于新城区管委会网站的新城概况，若

该新城没有管委会网站，则从该市的总体规划和省市官媒报道中摘录；新城和主城区距离则

是由百度测距得到的新城管委会（建设指挥部）到该市政府的距离，若该新城未设管委会，

则用新城地标建筑代替，若该市政府已搬离主城区，则使用主城区区政府代替。 
根据按上述标准搜集的数据，全国 281 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有 272 个城市有在建或已建

设完成的新城新区。在可以找到新城规划数据的样本中，新城新区规划面积加总达 6.63 万

平方公里，规划人口达 1.93 亿人，平均每个城市建有 2.5 个新城。新城特征的统计分布如表

1 所示。特别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地方政府普遍将新城建设作为了遏制经济下行的

手段，地方政府获批的新城规划数量和面积增长迅速（2008 年 281 个城市已开建新城面积

总和为 1.76 万平方公里，2014 年扩大到 6.63 万平方公里）。由于新城建设是地方政府举债

进行的基础设施投资，新城规划是否高效关乎到新城未来的发展前景。常晨和陆铭（2017）

发现，规划密度更高、距离主城区更近的新城更具效率，能通过其自身的经济增长和税收收

入，帮助地方政府偿还前期债务，降低地方政府负债率；而 2009 年后地方政府大规模的新

城建设，忽视了新城规划的重要性，建设了大量规划标准高、投资规模大的新城，从而推高

了地方政府的负债率。全国各地方城投债发行量和新城新区设立的历年情况如图 1 所示。 
 

表 1  新城特征的统计分布 

 
城市 数值 城市 数值 数值 

最大 最小 平均 中位值 

新城个数 成都 14 1 2.5 2 

规划面积（km2） 
南京 

江北新区 
2450 

白山 

金英新区 
0.78 114.8 40 

规划人口（万） 
成都 

天府新区 
580-630 

十堰 

东城新区 
3.2 42.5 30 

规划密度 

（人/km2） 

长沙 

滨江新城 

52000 

350000/6.7 

七台河 

金沙新区 

246 

120000/487 
8090 6430 

与主城距离（km） 
>100 

（县新城到市区） 
<2 25 13.5 

数据来源：作者的收集和处理。 
 

 
图1 截至2013年全国各城市城投债发行和新城新区开建的分年情况 

数据来源：常晨、陆铭（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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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土地产权保护传统对新城建设模式的影响：模型与估计 

前文中我们已经讲到制度对经济运行的重要影响，特别是土地产权保护制度可能会影响地

方政府新城规划的决策。由于制度是在长期中形成的，具有很强的韧性和稳定性，当前的制

度环境必当对社会的其他方面也产生影响，例如，建国以后长江三角洲的集体化改造远不及

华北平原成功（黄宗智，1986）。计划经济时期，南方地区较北方保留了较多的市场经济活

动。上世纪 70 年代初，南方地区的一些生产队就有偷偷推行家庭联产承包生产的行为。① 
这种行为在当时是很冒风险的，需要当地百姓之间的凝聚力、百姓对产权的渴望、以及当地

政府的接受。等到中国开始在全国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南方地区更早地完成了

这项粮食生产方式的转变。因此，完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间节点能较准确地反映出各

地区土地产权保护传统的强弱。本文选取各地 70 年代末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间先

后顺序作为衡量当地土地产权保护传统的指标，该数据从各地级市《市志》中手工摘录②。

本文中的城市家庭联产承包时间为，城市内 95%以上的生产队完成家庭联产承包的时间，

1980 年及以前的记为 0，1981、1982 四个季度依次为 1-8。从表 2 中看出，总体上南方城市

家庭联产承包完成的时间早于北方，但家庭联产承包的完成时间在南北方地区内部也存在较

大差异。 
 

表 2  家庭联产承包完成时间的统计分布 
 城市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全国 127 5.85 2.27 0 8 

北方 54 6.76 1.91 0 8 

南方 73 5.18 2.29 0 8 

数据来源：作者的收集和处理。表中，南北方家庭联产承包完成时间的均值差异的 t 检验值为 4.23，

相应的 p 值为 0.0000。 
 
由于本文核心解释变量土地产权保护传统指标是截面数据，故使用截面数据的 OLS 回

归作为基本的回归方法。我们的模型设计如下： 
𝑦" = 𝛼 + 𝛽𝑝𝑟𝑜𝑝𝑒𝑟𝑡𝑦𝑟𝑖𝑔ℎ𝑡" + 𝛾𝑋" + 𝜀" 

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 i 城市 2013 年年底已开建新城新区的规划特征③，核心解释变量

𝑝𝑟𝑜𝑝𝑒𝑟𝑡𝑦𝑟𝑖𝑔ℎ𝑡"是 i 城市的土地产权保护指标。由于新城规划可能和本市的土地面积、人口、

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政府支出相关，我们控制了一组城市特征变量𝑋"。本文城市特征

数据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中获得。

本文的指标构建及描述性统计见附表 1。 
本文选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的时间先后顺序作为衡量当地土地产权保护的指标，

但这个指标存在一定的度量误差，部分城市市志中记载生产队实施家庭联产承包时间的数据

存在多个，并且各地执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间先后不完全取决于其土地产权保护的情

况，和在任的地方领导人推行力度也有关系，集体化运动时期出现的粮食减产等事件也会影

响各地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进程。解释变量存在度量误差时会使得系数的估计结果有

衰减偏误，因此，本文中所有 OLS 估计的系数是低估的。我们曾经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

																																								 																				 	
① 福建省泉州市约 15%的生产队从 1976 年开始就偷偷施行家庭生产和家庭分配的改革（泉州市志）。在温
州，虽然名义上仍然是集体生产，但家庭生产和分配也已经在各生产队之间偷偷蔓延（温州市志）。 
② 由于部分地级市《市志》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时间存在缺失，我们分别对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实施时间的样本、有新城特征数据的样本、全国地级市总样本做了城市特征（市辖区面积、市辖区人口、
市辖区产出）的描述性统计，三者的城市特征描述性统计数值相差不大，不存在严重的样本自选择问题。 
③ 新城新区定义及数据来源参见本文第三部分。 



自耕农比例作为工具变量，以减少度量误差导致的衰减偏误①。通过工具变量法一阶段回归，

我们得到了经自耕农比例调整后的各城市家庭联产承包完成时间的指标，该指标能更准确地

衡量各城市的土地产权保护传统状况。我们将调整后的承包制完成时间最早和最晚的 10 个

城市列于表 3。对于产权保护的系数，本文所有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均比 OLS 估计的结果大

3-4 倍，限于篇幅，本文不另作报告。 
 

表 3 经调整后的家庭联产承包完成时间最早和最晚的 10 个城市 

家庭联产承包完成时间最早的 10 座城市 家庭联产承包完成时间最晚的 10 座城市 

南平 漳州 榆林 包头 

茂名 中山 唐山 烟台 

德阳 莆田 滨州 大庆 

肇庆 湖州 大同 遵义 

常州 杭州 潍坊 邯郸 

数据来源：作者搜集和处理。 

注：由于变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完成时间和自耕农比例存在数据缺失，本表所比较的城市仅包括能

同时获得上述两个数据以及新城建设数据的城市。表中南平和榆林分别是家庭联产承包完成时间最早和最

晚的城市，其他城市排序先向右，再向下。 

 
首先，我们研究家庭联产承包时间对新城规划密度、新主城距离和新城规划面积的影响，

回归结果见表 4。 
 

表 4 家庭联产承包时间对新城规划密度、新主城距离、规划面积的影响	

  (1) (2) (3) 

 ols ols ols 

变量 密度 距离 规划面积 

家庭联产承包时间 0.0479** -0.0526** -0.0286② 

 (0.0189) (0.0226) (0.0214) 

市辖区人口 0.121 -0.299 0.222 

 (0.152) (0.184) (0.175) 

市辖区产出 -0.174 0.130 -0.196 

 (0.125) (0.143) (0.135) 

二产比重 -0.00298 0.0151 0.0604*** 

 (0.0187) (0.0191) (0.0181) 

三产比重 -0.00610 0.0247 0.0598*** 

 (0.0178) (0.0175) (0.0166) 

财政支出比重 -0.348 0.537 0.670 

 (0.700) (0.808) (0.767) 

市辖区面积 0.0356   

																																								 																				 	
① 关于衰减偏误(attenuation bias)，以及通过工具变量法缓解度量误差引起的偏误的原理，请参见
Wooldridge(2015)。自耕农比例数据来自冯和法（1935），Buck（1937），陈翰生、薛暮桥、冯和法
（1985）。早期的制度会对往后的制度产生影响（North, 1981），本文有关历史上自耕农比例反映土地保护
传统的想法来源于黄宗智（1986、1991）和 Chu（1962）。 
② 该回归中，变量家庭联产承包时间的显著性检验 p 值为 0.185。在工具变量的 2sls 结果中，该变量的回
归系数数值大约 3 倍，显著性检验 p 值为 0.105。	



 (0.0764)   

常数项 2.880** -1.933 -3.503*** 

 (1.372) (1.286) (1.220) 

样本量 104 104 104 

R2 0.157 0.150 0.160 

注：系数下方的值是标准差。***、** 、* 分别表示在 1%、5%及 10%水平上显著。本文对所有变量做了

上下 0.5%的缩尾处理。本文所有回归表格均相同，后文不再重复。 

 
表 4 的（1）列是家庭联产承包时间对新城规划密度的回归结果。家庭联产承包时间越

大表示该市越早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该市的土地产权保护传统越好①。而家庭联产承

包时间系数为正，表示土地产权保护传统越好的城市，其规划新城时单位面积下承载的人口

越多，越注重规划的集约性，土地的利用效率更高。（2）列是家庭联产承包时间对新老城距

离的回归结果。家庭联产承包时间系数为负，表示土地产权保护传统越好的城市，其规划新

城时选址离主城区越近。考虑到不同城市的不同规模，新老城距离使用的是相对指标在被解

释变量的构建中均利用了市辖区的面积，因此市辖区面积没有在表 4 中作为控制变量。（3）

列是家庭联产承包时间对新城规划面积的回归结果，家庭联产承包时间系数为负，表示土地

产权保护传统越好的城市，其新城规划越集约，占地面积越小。家庭联产承包时间变量在小

样本下的 OLS 结果中，显著性检验的 p 值仍为 0.185。 
良好的土地产权保护是价格作为土地价值发现功能的保障，使得交易价格接近于土地价

值。在不完善的市场机制下，一个城市拥有越好的土地产权保护，土地配置越趋于市场竞争，

其土地初始所有者越能获得较高的土地补偿，地方政府的征地成本也越高，进而使得土地出

让价格也越高、越接近于地块价值。因此，本文控制了地块的产出效率，考察了地方政府征

地成本、城市工矿仓储用地出让价格、城市普通商品住房出让价格②分别和土地产权保护传

统的关系。 
地方政府征地成本、城市工矿仓储用地出让价格和城市普通商品住房出让价格的回归结

果见表 5。表 5 的（1）列是 2006-2008 年各城市土地征收成本的回归结果。家庭联产承包时

间系数为正，在 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土地产权保护越好的城市其地方政府征地成本越高。

控制变量土地产出效率也显著为正，表明土地利用率越高其地方政府征收土地的成本也越

高。（2）列是 2013 年各城市工业用地平均出让价格的回归结果。（3）列是 2013 年各城市普

通商品住房用地平均出让价格的回归结果。从后两列的回归结果看到，家庭联产承包时间系

数为正，表明在控制了城市土地的产出效率和其他特征后，土地产权保护传统越好的城市土

地出让价格越高。 
 

表 5 家庭联产承包时间对政府征地成本、工业用地和商品住房用地出让价格的影响 

 (1) (2) (3) 

 ols ols ols 

变量 征地成本 工业地价 住房地价 

家庭联产承包时间 0.0893*** 0.0414*** 0.0584** 

																																								 																				 	
① 该变量在实证回归中做了如下变动：该地 95%以上的生产队完成家庭联产承包的时间，1980 年及以前
的为 0，1981、1982 四个季度依次为 1-8，并做了逆置。 
② 数据来源：地方政府征地成本=Ln(土地出让收入-土地净收益)，原始数据来自《中国国土资源年鉴
2007》、《中国国土资源年鉴 2008》、《中国国土资源年鉴 2009》，2010 年后的《年鉴》停止公布土地净收
益数据；工矿仓储用地出让价格=Ln(工矿仓储用地成交额/出让面积)，摘自《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
2014》；普通商品住房用地出让价格=Ln(普通商品住房用地成交额/出让面积)，摘自《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
鉴 2014》。 



 (0.0273) (0.0127) (0.0266) 

土地效率 0.831*** 0.225*** 0.314* 

 (0.156) (0.0801) (0.168) 

市辖区人口 0.700*** 0.164*** 0.418*** 

 (0.101) (0.0454) (0.0955) 

二产比重 0.0520*** 0.0227*** 0.00554 

 (0.0129) (0.00818) (0.0172) 

三产比重 0.0622*** 0.0292*** 0.0175 

 (0.0123) (0.00744) (0.0157) 

财政支出比重 1.262 -0.278 0.583 

 (1.234) (0.445) (0.936) 

常数项 -11.51*** 0.728 2.283 

 (1.140) (0.745) (1.566) 

样本量 346 120 120 

R2 0.466 0.539 0.388 

 

五、 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前后土地产权保护对新城建设模式的影响 

由于表 4 的截面回归是截至 2013 年各城市建设新城的存量结果，并不能看出不同时期

新城规划的情况，特别是当地方政府将新城建设作为一种刺激经济的手段时行为会有何差

异。本文将 2006-2013 年的新城样本分为前后两段，一段为 2006-2008 年经济正常运行时的

样本，一段为 2009-2013 年经济遭遇下行压力时的样本。我们将是否在当年建立新城作为被

解释变量，和建立新城相关的经济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并且控制了该城市已建新城的个数，

进行 probit 回归，以考察地方政府建立新城的动因。结果见表 6。 
 

表 6 是否新建新城的因素：probit 回归 

 (1) (2) (3) (4) 

 08年前 09年后 08年前 09年后 

变量 是否建城 是否建城 是否建城 是否建城 

已建新城数   0.0426** 0.00649 

   (0.0167) (0.00979) 

建成区面积 0.0141 0.0788 0.0242 0.0782 

 (0.0596) (0. 0577) (0.0594) (0.0578) 

市辖区人口 0.116** -0.0708 0.0876 -0.0755 

 (0.0619) (0.0552) (0.0633) (0.0558) 

市辖区产出 -0.0433 0.00613 -0.0528 0.00480 

 (0.047) (0.0439) (0.0473) (0.0441) 

二产比重 0.00589 -0.00311 0.00584 -0.00316 

 (0.00540) (0.00601) (0.00544) (0.00601) 

三产比重 0.00642 -0.00105 0.00533 -0.00130 

 (0.00530) (0.00580) (0.00535) (0.00581) 

财政支出比重 0.149 -0.136 0.0852 -0.135 

 (0.470) (0.149) (0.463) (0.149) 

样本量 399 665 399 665 



注：表中所报告的系数为边际效应数值。 

 
表 6 的(1)(3)列分别是 2006-2008 年间没有控制和控制了已有新城数量的 probit 回归，

(1)列的市辖区人口显著为正，说明人口规模大、拓展城市发展空间是地方政府建立新城的考

虑因素之一；(3)列加入的已建新城数量显著为正，表明在城市有建设新城的实际需求时，地

方政府更多是采取建立不止一座新城的方式而非在前一座新城基础上提升规模，没有注重经

济的集聚发展。表格(2)(4)列分别是 2009-2013 年间没有控制和控制已有新城数量的 probit 回

归，虽然样本量增加了近一倍，但所有解释变量均不显著，呈现出新城建设的任意性。在 2009
年之后，中国政府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表 6 的分析说明在这

一时期地方政府并没有把实际的经济发展需要作为是否建立新城的考量因素。  
既然地方政府在面对经济下行时有大规模投资刺激的行为，本文进一步考察了土地产权

保护传统是否在这一时期对新城规划起到了作用。我们将新城建设分为前后两段，一段为

2008 年以前正常情况下地方政府未进行经济刺激的样本，一段为 2009 年以后地方政府进行

大规模经济刺激集中开建新城的样本，进行分组回归，相应结果见表 7。 
 

表 7 政策刺激前后家庭联产承包时间对新城规划面积的影响 

 (1) (2) 

 ols ols 

变量 08年前规划面积 09年后规划面积 

家庭联产承包时间 -0.00880 -0.0321① 

 (0.00889) (0.0223) 

市辖区人口 0.0266 0.267 

 (0.0750) (0.182) 

市辖区产出 -0.00185 -0.253* 

 (0.0541) (0.141) 

二产比重 0.0104* 0.0618*** 

 (0.00602) (0.0188) 

三产比重 0.0124** 0.0582*** 

 (0.00555) (0.0173) 

财政支出比重 0.304 0.437 

 (0.425) (0.800) 

常数项 -1.104*** -2.809** 

 (0.397) (1.273) 

样本量 104 104 

R2 0.124 0.135 

 
表 7 的(1)列是用 2008 年以前开建新城存量样本做出的结果，家庭联产承包时间符号为

负但不显著。可以看出，在未遭受经济下行地方政府没有进行大规模经济刺激的时候，良好

的土地产权保护传统并不对新城规划的集约度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这可以理解为在正常的

经济环境下，大部分的地方政府都会将效率和集约性纳入其新城规划的考量因素中。(2)列分

别是用 2009 以后开建新城的增量样本做出的结果，家庭联产承包时间符号为负，在小样本

OLS 结果中显著性检验的 p 值为 0.153，且相较 2008 年以前的样本回归系数明显增大。结

																																								 																				 	
① 该回归中，变量家庭联产承包时间的显著性检验 p 值为 0.153。在工具变量的 2sls 结果中，该变量的回
归系数数值大约 3 倍，显著性检验 p 值为 0.129。	



合表 6 和表 7，我们认为地方政府在正常的经济运行中会结合自身城市发展的实际需要考虑

新城建设，新城的投入产出效率是其规划的目标之一；而一旦出现经济下行，地方政府便开

始加大投资以应对实体经济下滑趋势，新城建设呈现任意性，效率已不是地方政府的目标诉

求，这时，土地产权保护传统良好的城市新城建设更具效率。 
 

六、 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我们的核心解释变量是不随年份改变，本文的主回归模型采用的截面回归。而制

度传承是一个在较长时间内相对稳定的指标，土地产权保护传统对新城规划的影响应当在多

个年份下保持一致。因而我们选取了 2006 年至 2013 年的新城存量数据、城市地价数据①做

了面板回归，其结果见表 8。 
 

表 8 家庭联产承包时间对新城特征的影响（面板数据分析） 

 (1) (2) (3) (4) 

 ols ols ols ols 

变量 密度 距离 规划面积 地价水平 

承包时间 0.0763*** -0.0451*** -0.0179*** 0.0341*** 

 (0.0285) (0.0171) (0.00605) (0.00812) 

加入城市

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579 579 808 342 

R2 0.097 0.094 0.177 0.508 

注：本文在稳健性部分略去城市特征变量未报告；本表略去年份固定效应未报告。 

 
表 8 是增加了时间效应的土地产权保护传统对新城建设的密度、距离、面积、地价水平

四特征的面板回归结果，其系数的符号和数值和上文的截面结果相近。而由于样本量的增多，

显著性大大高于前文的截面回归，这说明了土地产权保护对新城规划的影响在多个年份下保

持一致，并非由于某个特殊年份导致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4）列中的因变量与表 5 中的

不同，故系数不具有可比性。 
一直以来经济学领域在解释经济增长的因素时，制度、地理、人力资本等都是主要的假

设因素（Acemoglu et al., 2001; Diamond, 1997; Sachs and Warner, 1997; Glaeser et al., 2004）。

根据本文的研究，土地产权保护传统是影响新城建设效率的制度性因素。可是根据逻辑推断，

新城建设效率和经济发展的绩效表现一样，可能受到来自于地理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一种很

可能存在的情况是，如果城市存在更多的可耕种/建设的土地资源（山地、水域较少，例如北

方的平原地区），则其一方面适合发展大规模农业，相应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难度较

大，另一方面造成当前城市建设用地供应面临的自然约束较少，新城建设更趋粗放。该逻辑

假设亦符合本文的各项实证结果：土地资源较少，新城面积更小、密度更高、离主城区更近，

同时土地利用效率较高、地价较高，并且在出现经济刺激政策等外生冲击时弹性较小。针对

这一问题，本文在稳健性检验部分引入城市地形变量。我们在控制变量中增加了运用 GIS 测

绘技术得到的城市坡度变量（arctan(高度/水平距离)，数值越大表示坡度越陡，平坦可利用

土地越稀缺），其回归结果见表 9。 

																																								 																				 	
① 由于 2012 年以前中国国土资源年鉴没有土地分类出让价格信息，故用 2008 年至 2013 年的全国 105 个
主要城市工业用地价格水平代替。数据来源：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网站。
http://www.landvalue.com.cn/L_LandPriceMonitor.aspx?Menu_ID=16&PID=1&ColumnID=0。 



 
表 9 加入了城市坡度后，承包制对新城规划特征和市辖区土地效率的影响 

 (1) (2) (3) 

 ols ols ols 

变量 密度 距离 规划面积 

家庭联产承包时间 0.0442** -0.0490** -0.0249 

 (0.0192) (0.0227) (0.0215) 

坡度 0.0116 -0.0153 -0.0155 

 (0.0106) (0.0125) (0.0118) 

加入城市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样本量 104 104 104 

R2 0.167 0.163 0.175 

 
表9中（1）（2）（3）列分别是加入城市坡度变量后，土地产权保护传统对新城密度、

新老城距离、规划面积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家庭联产承包时间对新城规划密度和距离回归

的系数大小和显著性保持不变、对规划面积回归的系数显著性略有下降，表明加入坡度变量

后土地产权保护传统越好的城市，其新城规划密度更高、选址距老城更近、规划面积更小的

结果依然存在，而坡度变量对新城规划特征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 
一个拥有良好土地产权保护的城市，制度更加公正、透明，产权更加明晰，其微观经济

活动更加注重产出和效率，因而，这样的城市往往拥有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居民可

支配收入、更高的土地价格和房价。房价的城市分布和土地产权保护传统状况的城市分布具

有较高的重合度。而地方政府在规划新城时新城地块大小和区位很可能和城市的土地和房屋

价格相关。为了说明是土地产权保护状况而非房价影响了地方政府的新城规划，本文以城市

商品房年销售额与销售面积之比作为城市的房价，将其加入到控制变量中，相应的新城回归

结果见表 10。 
 

表 10 控制房价后家庭联产承包时间对新城特征的影响 

 (1) (2) (3) 

 ols ols ols 

变量 密度 距离 规划面积 

家庭联产承包时间 0.0492** -0.0487** -0.0297 

 (0.0195) (0.0232) (0.0221) 

房价① -0.0469 -0.146 0.0419 

 (0.163) (0.197) (0.187) 

加入城市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样本量 104 104 104 

R2 0.157 0.155 0.160 

 
表 10 的（1）（2）（3）列分别是控制房价后土地产权保护传统对新城建设的密度、距

离、面积三特征的回归结果，其系数的符号和数值和上文未控制房价的结果相近。房价的系

数并不显著，说明房价并不是地方政府在规划新城时的主要考虑因素。 
上文表 7 中，我们将新城建设以 2008 年前后为界分为地方政府未实施经济刺激和实施

																																								 																				 	
① 数据来源：房价= Ln(城市商品房年销售额/商品房销售面积)，摘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2014》。 



经济刺激两个阶段，从回归数值和显著性上看到 2008 年后地方政府实施经济刺激时，土地

产权保护传统对新城规划影响大为增强。2008 年以前有部分城市从未建立过新城，这样的

城市样本量的规划面积均为 0，使得土地产权保护对新城规划面积的影响在表 7 的左半回归

结果中偏小。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将 2008 年前从未建立过新城的城市样本量从表 7 的左半

回归中删去，同时将 2009 年后从未建立过新城的城市样本量从表 7 的右半回归中删去。样

本量减少会使得家庭联产承包时间系数和表 7 中的相比显著性略有降低，但回归数值更具

可比性，得到的回归结果见表 11。表 11 结果显示，变量家庭联产承包时间在 2008 年政策

刺激前的系数数值和显著性仍然较 2009 年后的偏小和偏弱。其中，在仅有 82 个样本量的情

况下，(2)列中家庭联产承包时间的系数显著性 P 值为 0.173。表 11 与表 6、表 7 共同说明，

在未遭受经济下行地方政府未采取大规模经济刺激时，良好的土地产权保护传统并不对新城

规划的集约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一旦在地方政府进行大规模经济刺激时，拥有良好的

土地产权保护传统的城市新城建设更具效率。 
 

表 11 政策刺激前后删去未建新城城市样本量的家庭联产承包时间对新城规划面积的影响 

 (1) (2) 

 ols ols 

变量 08年前规划面积 09年后规划面积 

家庭联产承包时间 -0.0124 -0.0371 

 (0.0150) (0.0270) 

加入城市特征变量 是 是 

样本量 54 82 

R2 0.182 0.162 

 

七、 结论 

本文利用一套自己手工收集的城市层面的新城建设面板数据，并且与城市层面的土地产

权保护传统变量进行匹配，研究发现，土地产权保护传统好的城市，新城规划面积更小、密

度更高、离主城区更近。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平稳运行时，地方政府会结合本城市实际的

发展需求考虑新城建设项目，将产出和效率纳入新城规划的考虑因素中，在这时土地产权保

护传统对新城规划并未起到突出作用；而一旦地方政府面临经济下行需要进行大规模经济刺

激时，效率和可持续发展不再是地方政府的重要目标，此时良好的土地产权保护传统对新城

规划的效率就具有重要保障作用，缓解了新城发展缺少内在潜力和有效支撑的问题。 
新城建设本质上是经济发展中城市的扩张行为，应遵循经济规律。本文的研究发现了土

地产权保护传统这一制度性因素对中国的城市发展模式有重要的影响，表明产权保护的优劣

程度影响了城市扩张对经济规律的遵循程度。城市是国民经济增长的载体，城市化水平的持

续提升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土地产权的良好保护，以形

成反映土地价值的价格体系，推动高效的城市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格局。 
本文的研究以中国的新城建设模式为例，再次印证了制度对经济运行效率的重要性。良

好的产权保护不仅使价格更接近资源的价值，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同时能够及时限制政府

做出低效的经济决策。而产权保护制度也根植于人们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中，这对于正在

逐步建立现代经济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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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表 1 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 

被解释变量 均值 
标 准

差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建成区面积 Ln(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平方公里）) 4.821 0.851 3.178 7.175 

密度 

已开建新城规划人口/规划面积（万人/平方公

里） 

已开建新城规划面积是当年所有已开建新城

规划面积的加和。已开建新城规划人口是当年

所有已开建新城规划人口的加和。 

0.599 0.436 0.010 2.222 

规划面积 已开建新城规划面积/市辖区面积 0.276 0.463 0.001 2.840 

距离 

已开建新城距老城区的距离/市辖区面积的开

方。已开建新城距老城区的距离是当年已开建

新城与老城区距离以规划人口为权的均值。新

城管委会到市政府距离，若新城管委会不在新

城，则选取新城地标性建筑代替，若市政府不

在老城区，则选取老城区区政府代替。 

0.524 0.622 0.025 5.700 

土地效率 
Ln(市辖区二三产业产出/建成区面积（亿元/平

方公里）) 
6.306 0.550 5.008 8.274 

地价 
Ln(城市工矿仓储用地出让成交额 /出让面积

（元/平方米）) 
5.424 0.441 4.035 6.823 



地价水平 Ln(主要城市工业土地价格水平（元/平方米）) 6.184 0.410 5.333 7.479 

核心解释变量  

家庭联产承包时

间 

该地 95%以上的生产队完成家庭联产承包的时

间，80 年及以前的为 0，81，82 四个季度依次

为 1-8，并做了逆置。 

2.150 2.272 0 8 

控制变量  

市辖区面积 Ln(市辖区面积（平方公里）) 7.339 0.909 4.575 10.295 

市辖区人口 Ln(市辖区人口（万人）) 4.930 0.784 3.339 7.488 

市辖区产出 Ln(市辖区产出（cpi 消胀）（万元）) 15.782 1.197 13.387 18.951 

二产比重 市辖区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 50.260 10.216 22.05 82.23 

三产比重 市辖区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45.024 10.992 16.64 77.26 

财政支出比重 市辖区一般性财政支出占产出的比重 0.198 0.085 0.046 0.576 

房价 
Ln(城市商品房年销售额/商品房销售面积（万

元/平方米）) 
8.517 0.395 7.894 10.102 

征地成本 Ln(城市土地出让金年成交款-净收益（亿元）) 2.447 1.617 -5.946 6.022 

已建新城数 截至当年该城市已开建新城数量 1.148 1.556 0 13 

坡度 
Arctan(高度/水平距离)，数值越大表示坡度越

陡，平坦可利用土地越稀缺 
5.243 4.200 0 17.343 

注：若无特别标注，本文城市特征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